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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行为，促进教育公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划片招生、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按居住地实行划片，免试就近入学。
（二）坚持适龄儿童少年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下同）户口、住所相统一的原则。适龄儿童少年户口、住所必须与父母户口、住所相统一，且父母为户主和房主。若父母双方均丧失监护能力，可提供有效证明材料，随其他法定监护人办理入学报名手续。
（三）坚持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确保所有符合政策条件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与本县居民一样，平等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二、招生对象
2023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对象为符合本意见规定的适龄儿童少年。小学一年级入学年龄必须满6周岁（2017年8月31日前出生）
招收居住在辖区内的所有符合新生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学校根据上级规划，招收户口所在地为召口小学片区（本片区包括南金村、西召村、东召村、东召西村、东召南村、东召北村、中齐村、西齐村、小曹村、赵家村）的学生。
三、报名资格和条件
1．一般常住居民子女
适龄儿童少年报名需提供本人及父母的户口簿。同时，需符合以下条件：
（1）适龄儿童少年本人的户口、住所应与其父母（监护人）的户口及住所一致，且父母（监护人）为户主和房主。
（2）户口和居住随祖父母（外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自有住房，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少年，可依据其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住所确定就读学校:
2．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需提供流入地公安机关发放的有效居住证、父母（至少一方）的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经审核符合条件的方可安排入学。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在城区有自有住房的，其随迁子女根据住所划片。
被确认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后，与本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接受完义务教育段学习后。
四、相关要求
（一）各类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报名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对有出具假户口、假房产证、假证明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出，一律取消片内生资格。
（二）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必须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三）依法保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做好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工作，切实保障所有残疾儿童少年全部入学。
（四）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工作。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3〕1号），学校要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准确掌握留守儿童信息，为学生入学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工作提供支持。
五、招生办法
1．报名时间
（1）网上报名时间根据上级时间确定。
（2）符合我学入学条件，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名的适龄儿童少年，持相关材料到学校报名，当招生学校服务片区班额已满时，由中心学校统一调剂入学。
2．现场审核需要提供的材料
（1）适龄儿童少年
本人及父母的户口簿。
（2）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
本人及父母的户口簿、父母（至少一方）的居住证及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3．工作流程
（1）学生父母根据本意见要求按规定时间在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按照平台提醒的时间，持相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审核。如不需网上报名，则现场审核。
（2）报名时，向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
（3）适龄儿童少年按规定时间持《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到学校报到。
六、招生纪律
（一）招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学校必须严格操作程序，严肃招生纪律，严格按规定有序招生，不准乱发招生简章，不准乱开招生咨询会，不准利用新闻媒体进行不切实际的虚假宣传。
（二）学校严把入学关，严禁招收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
（三）学校严格执行学籍管理相关规定，严格控制班额，任何学校不得突破规定班额。
（四）在组织适龄儿童入学时，严禁以不在本校所办幼儿园上学为由拒收学校服务区内的适龄儿童入学。
（五）学校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组织招生工作，严禁择校，严禁乱收费，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实行免试入学，严禁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六）学校招生信息以当年上级制定、公布的招生文件为准，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渠道的一切招生信息均无效。
（七）招生期间，学校安排专人负责相关政策的解释和说明，对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查，做出答复。

